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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单位： 

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拓宽国际视野，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，

增强社会竞争力，我校大北农教育基金（二期）特设立“大北农国际

交流奖学金”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。经本科

生院研究，制订了《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实施

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本科生院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

 

为充分发挥“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”的作用，鼓励品学兼优的

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，拓宽学习视野，提升跨文化

交流能力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项目概况 

我校大北农教育基金（第二期）设立“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”

（以下简称奖学金），每年资助金额为 18 万元人民币，执行期限为五

年（2017 年-2021 年）。 

本科生院为奖学金的统筹实施部门，负责核定奖学金资助的本科

生国际交流项目，组织开展奖学金的评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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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资助范围与对象 

1. 奖学金的资助范围为 12 个月以下的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，包

括交换生项目和短期交流项目（如暑期交流、科研实习、国际会议等）。

联合培养项目不列入本项奖学金的资助范围。 

2. 奖励对象为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本科学生。每名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只可申请一次奖学金。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

助或对方大学奖学金的学生，不得再申请本项奖学金。 

三、资助标准 

按照学生实际申请的国际交流项目所需费用（含往返旅费、生活

费、保险费、签证费等，不含学费），按核定标准提供全额资助奖励，

每人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 3 万元人民币。 

四、项目核定 

每年 12 月，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实施单位根据下一年度执行计

划填写《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资助项目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，提交至

本科生院。本科生院核定后公布下一年度资助项目及资助标准。未经

申报核定的国际交流项目，不列入本项奖学金的资助范围。列入资助

范围的项目，应在当年选拔通知中载明奖学金信息。 

五、学生申请条件 

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 

1. 符合《中国农业大学本科交流生管理办法》的申请、派出条

件，并通过项目选拔； 

2. 经学生工作部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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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生活俭朴； 

3. 历年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排名列本专业前 50％，且无不及

格必修课程； 

4. 自立自强，有社会责任感，积极参加公益活动。 

六、评审程序 

1. 学生报名参加相关国际交流项目选拔时，拟申请奖学金的学

生同时提交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填写认定意见的《大北农国际交流奖

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 

2. 各项目实施单位在完成项目选拔工作后，依据入围名单向本

科生院推荐奖学金候选人，填写推荐意见，并提交选拔工作材料。 

3. 本科生院根据项目时间进程组织奖学金评审，坚持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奖学金资助学生名单及资助金额审定后，进

行校内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三个工作日。 

七、奖学金发放 

1. 奖学金于学生派出前一次性发放。本科生院按照大北农教育

基金管理要求提交材料，通过学校教育基金会将奖学金款项打入学生

银行账号。 

2. 受资助学生在国际交流活动结束后，应将出国批件原件及护

照出入境盖章页复印件、往返登机牌复印件交教育基金会备案。 

3. 受资助学生如放弃资格或未能按期派出，应全额返还奖学金。

放弃资格的学生，今后不得再申请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的资助。 

八、成长汇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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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资助学生派出前，应到本科生院领取《关于大北农国际交流奖

学金受资助学生成长汇报的说明》（附件 3），并按照本科生院、学生

资助中心的要求完成交流期间的任务以及返校成长汇报。 

 

附件： 

1.《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资助项目申报表》 

2. 《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申请表》 

3. 《关于大北农国际交流奖学金受资助学生成长汇报的说明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

 


